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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管理规定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规范本市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管理，保障电子不停车

收费工作有序运行，提高通行效率，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，结合

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规定适用于本市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建设、运

行和管理。

第三条（定义）

本规定所称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（以下简称“ETC”）

是指在收费高速公路上应用电子技术手段，实现在不停车条件下

自动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。

本规定所称车载单元（又称电子标签、车载设备）是指安装

在车辆内部并且支持利用专用短程通信与路侧设备进行信息交

换的设备。

本规定所称沪通卡是指具有储值或者记账功能，用于支付道

路通行费的含有中央处理单元的智能卡。

第四条（职责分工）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负责本市 ETC 政策、相关技术标准和规

范的制定以及组织实施等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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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道运中心”）

负责 ETC管理领域日常事务和相关技术保障服务工作。

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（以下简称“经营管理单位”）具体

负责其所经营高速公路 ETC系统的建设和运行。

高速公路联网结算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“联网结算机构”）

负责 ETC通行交易清分结算工作。

ETC发行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发行机构”）负责沪通卡和

车载单元发行和服务，以及相关系统的建设和运行。

第五条（系统的建设和运行）

经营管理单位、联网结算机构和发行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相关

技术标准和规范实施 ETC 系统的建设和升级改造，并通过市道

运中心组织的联网接入测试。

新建高速公路应当同步建设 ETC系统。

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对其所管理的 ETC 相关系统设备和设施

进行维护和更新，保障 ETC 系统的正常运行，根据交通流量的

变化，及时、合理调整 ETC车道的设置。

第六条（密钥管理）

市道运中心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管理 ETC的密钥系统。

市道运中心委托发行机构和联网结算机构保管和使用密钥

系统的，应当同时明确密钥系统的保管和使用要求。

第七条（发行服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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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机构应当根据本市 ETC发展计划，设置 ETC客户服务

中心、建设客户服务系统，布设 ETC客户服务网点，发展 ETC

车辆用户。

发行机构应当通过小程序、公众号、网站、电话等服务渠道，

为用户提供信息查询、业务咨询、投诉受理等服务。

第八条（用户章程）

发行机构应当制定并公布车载单元及沪通卡的用户章程。

用户章程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车载单元及沪通卡的性质、用途；

（二）车载单元及沪通卡的使用范围、使用方式；

（三）车载单元及沪通卡的充值、挂失、解除挂失等事项；

（四）沪通卡余额及交易明细的查询、投诉等事项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。

第九条（清分结算规则）

跨省市及本市 ETC 通行交易清分结算规则按照国家相关规

定执行。

第十条（通行费优惠）

除国家和本市另有规定外，各类通行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应当

依托 ETC系统实现。

第十一条（管理制度）

经营管理单位、联网结算机构、发行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财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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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、统计、票据和报表管理制度，定期向市道运中心报送 ETC

统计信息。

第十二条（通行费票据）

ETC 车辆用户可通过交通运输部指定电子平台获取电子票

据，电子票据包括充值票据和通行票据。

第十三条（车载设备使用要求）

ETC 车辆用户申请安装沪通卡和车载单元时，应当提供真

实、准确的相关信息。沪通卡和车载单元只可用于用户申请时登

记的车辆。

第十四条（数据安全）

经营管理单位、联网结算机构和发行机构的数据处理活动应

当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，采

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，保障数据安全。

第十五条（个人信息保护）

经营管理单位、联网结算机构和发行机构应当遵循合法、正

当、必要和诚信原则，依法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，防止信息泄

露、篡改、丢失。

第十六条（车辆通行）

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标准设置收费站标志和标线。

ETC 车辆用户通过 ETC 收费道口时，应当按照收费站标志

和标线提示，与前车保持充分的车距，减速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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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安装 ETC车载单元车辆不得进入 ETC专用车道；已安装

ETC 车载单元车辆在驶入收费道口时未使用 ETC 的，驶出收费

道口时不得进入 ETC 专用车道；一旦误入，应当服从指挥，尽

快驶离。

第十七条（行业检查和社会监督）

市交通委应当建立、健全本市 ETC 监督检查机制，向社会

公开举报、投诉方式，并督促经营管理单位、联网结算机构和发

行机构及时处理存在的相关问题。

经营管理单位、联网结算机构和发行机构应当自觉接受社会

监督，对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投诉应当及时处理和反馈。

第十八条（对违反规定的处理）

车辆违反规定进入 ETC 专用车道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实施行

政处罚。

第十九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规定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1 年 4 月

30日止。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4月 8日印发


